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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問題全才養成研修報告

壹、前言：

一、研習行程及課程：

環境污染防治問題係當前世界各國所面臨重要的課題之

一，尤其是巴賽爾公約及聯合國京都會議之後，對於廢棄物

處置原則，要求各國自己產生的廢棄物，必須在自己國境處

理及面對地球溫暖化所需CO2減量問題加以解決。我國亦是世

界地球村的一員，為善盡地球村成員的本份，必須積極推動

相關環保工作。此次奉派赴日研修「公害問題全才養成」共

計四位成員，為期二十一日（九月十七日至十月七日），在台

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及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細心安

排，研修有關大氣、水質、廢棄物、公害糾紛處理，環境監

測體系，環境行政與管理及公害健康被害補償制度與預防事

業等內容，同時也參訪地方政府（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

縣、大阪府）環境保全政策及電力業、石化業、焚化爐、污

水處理場、食品業實地了解環境保護設施，藉由專業老師授

課講解，以及彼此間的意見交換，使我方研習人員獲得相當

多的心得，謹此致謝。四位研習人員確信透過此次國外研習，

除可增廣見聞了解日本的風土民情外，更體認日本國民，事

業機構、環保團體人員及環保專業人員對環境保護的付出印

象深刻，同時也了解到日本對於開發人才資源（污染防治技

術控制及管理方法的教育研修）、研究開發環保產業技術及人

才交流提坐開發中國系環保訊息不遺餘力，相信所獲得的豐

富資料對個人今後執行環保工作極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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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害問題全才養成研習課程內容

日　　期 課程內容 研習地點

09/17 去程（台北－東京）

09/18 公害問題全才養成始業式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09/19 1.環境行政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2.環境法令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09/20 1.大氣污染現況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2.水質污染現況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09/21 1.廢棄物處理現況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2.公害紛爭處理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09/22 環境管理制度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09/25 東京都環境保全政策見習 東京都廳環境局總務部

09/26 1.東京新江東清掃工場見習 東京二十三區清掃一部事務組合

2.葛西污水處理場 東京都下水道局葛西處理場

09/27 1.電力業環境保全施策 東京電力橫濱水力發電所

2.家電製品資源回收工廠 橫濱東芝京濱事業所入舟工場

09/28
1.公害健康被害補償制度及公害

健康被害預防事業
公害健康被害補償預防協會

2.公害防止管理者制度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10/02 大阪府環境保全施策見習 大阪府環境農林水產部

10/03 市民環境保全活動見習 大阪府財團法人公害地域再生協會

10/04 神奈川縣環境保全政策見習 神奈川縣環境農政部

10/05 1.石化業環境保全施策見習 日石三菱精製(株)根岸製油所

2.食品業環境保全施策見習 日清製油(株)橫濱磯子工場

10/06「公害問題全才養成」研修評價會 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10/07 返程（東京－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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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內容與心得

一、日本國家環境行政：

講授時間：九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

地　　點：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講　　師：中山哲男（協會常務理事）

講授概要：

(一)日本於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經濟高度成長，當時企業

界及民眾對污染防制尚未積極重視，因此所造成大氣污

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及地層下陷等相當嚴重，如所發

生之水俣病、痛痛病及四日市氣喘等重大公害病症及自

然環境嚴重的破壞。

(二)1967年公害對策基本法施行，明確規範事業、政府、地

方在公害防制相關事務之責任、義務，訂定環境基準，

規範排放污染物質之措施、公害防制設備及監視系統之

體系。

(三)由於環境污染的嚴重，日本於 1970 年有大氣污染防止

法、水質污濁防止法等14項環境相關法令施行，因此當

時的國會被稱為「公害國」，主要明訂事業單位對公害防

制之責任、政府施工方針明確化、擴大公害之定義範圍，

強化自然環境之保護，使地方政府之權限增大，訂定環

境基準並進行監測，並於1972年制定自然環境保全法。

(四)至1980年代，由於各項法令制定已趨完善，且事業單位

對於公害防制亦有相當之責任感及改善，另民眾亦適時

發揮監督功效，因此在環境保護及改善方面均有相當之

成果。

(五)對於事業單位所產生之公害問題，雖已有相當程度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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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但由於經濟高度發展，大量消費集中於都市，於是

衍生都市廢棄物大量增加，造成都市生活環境品質降低

日趨嚴重。

(六)日本對公害問題防制及改善主要有下列方式：

1.周延法律規範。

2.地方政府與事業單位訂定公害防止協定。

3.事業單位於設立污染防制設備時，給予補助或賦稅減

免，以增加事業單位改善公害之意願。

4.事業單位主動改善意願增加。

5.地方政府及民眾適時的監督及監測。

(七)日本今日環境問題：

由於事業單位所造成之公害問題，已獲得有效控制

及改善；但隨著經濟發展及人口過於集中於都市活動，

造成都市環境負荷增加及廢棄物大量增加等問題；另由

於汽車數量大量增加，對於所排放廢氣所造成之空氣污

染亦有增加之趨勢。

環境污染問題原僅屬於單一國家區域性問題，但隨

著國際性污染的增加，造成全球環境問題日趨嚴重如地

球溫暖化、臭氧層破壞、熱帶雨林減少及動植物種類減

少等。

(八)心得：

日本之環境保護及污染防制工作之所以有相當的成

效，主要有以下原因，並可做為我國參考：

1.政府對法令制定相當明確及周延。

由於有多項公害案件發生，使政府、事業單位及

民眾對於環境保護意識趨於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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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一般事業單位及民眾守法觀念良好。日本事業單

位對於本身企業形象非常重視，能主動投入污染防制

工作。

3.日本事業單位對政府單位所發布之政策與行政指導，

配合程度相當高。

4.事業單位對污染防制方面不吝投入大量人力與資金，

且政府亦能予融資或賦稅減免配合。

5.日本科學研究風氣興盛，對於各項污染技術能不斷改

進更新，以減低與防制污染情形。

二、日本環境法令

講授時間：九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

地　　點：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講　　師：高橋東一（協會研修部次長）

講授概要：

(一)介紹日本現行環境法令有關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其循環六

法

1.廢棄物處理法。2.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3.建設

回收再利用法。4.食品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法。5.容器包

裝回收再利用法。6.家電回收再利用法及 7.綠色購入

法。

(二)循環六法及綠色購入法之體系：

1.廢棄物處理法。2.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3.建設

回收再利用法。4.食品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法。5.容器包

裝回收再利用法。6.家電回收再利用法。7.綠色購入法。

→循環型社會基本法→環境基本法

1.循環型社會基本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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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循環型社會」主要內容：抑制廢棄物發生、循環

資源與循環利用、適正處分確保天然資源的消費抑

制、減低環境負荷。

(2)一般廢棄物、產業廢棄物循環資源處理優先順序之

基本原則：抑制發生、再使用、再利用、熱回收、

適正處分

(3)「循環型社會」責任分擔

政府方面：策定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計畫。

自治體方面：計畫之執行者。

事業者方面：抑制廢棄物之發生，擴大生產者責

            任。

民眾方面：有關製品長期間使用、再生品的使用，

          協助分別回收。

(4)修正廢棄物處理法：修正內容為，禁止廢棄物野外

燃燒，以避免二次公害（戴奧辛）。

(5)修正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修正內容為製品自主回

收及再資源化。

(6)建設資材促進法：其內容為

➀ 對象：解體工事的施工業者。

➁ 對象物：特定建設資材（鋼筋、混凝土、木材）

➂ 特定建設資材再資源化。

(7)食品廢棄食品物回收再利用法：其內容為

➀ 對象：食品之製造、加工、販賣業者。

➁ 對象物：食品廢棄東西、製造、加工、調理過程

之廢棄東西、食品循環資再利用。

(8)家電回收再利用法：平成十三年四月一日施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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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之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空調機為主。其

內容：

➀ 消費者負擔回收處理費其中電視機二七○○元

（日幣）、電冰箱四六○○元（日幣）、洗衣機二

四○○元（日幣）、空調機三五○○元（日幣）。

➁ 製造業者負責各項家電回收率：電視機55﹪、電

冰箱50﹪、洗衣機50﹪、空調機60﹪，目前全

國置放三十八個收集場所並陸續增加中。

➂ 市町村在於抑制、防止非法丟棄、確保收集定

點。

三、空氣污染現況防止對策

講授時間：九月二十日（星期三）上午

講授地點：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講　　師：小林惠三（協會技術部次長）

講授概要：

(一)NO2現況與對策

1.目前日本NO2濃度年平均值如圖3-1

　　　　　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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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O2環境基準達成狀況圖3-2、3-3

　　　　　圖3-2

    

　　　　　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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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都市地區NOx環境基準達成狀況如圖3-4

　　　　　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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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Ox防止對策計有

(1)制定自動車NOx法。

(2)低公害車普及促進。

(3)研議船舶、航空器大氣污染物質排出對策。

(4)推動 NOx排出低減技術：如低 NOx燃燒技術（二段

燃燒法、排氣再循環低 NOx燃燒機器）及排煙脫硝

技術等。

(5)小規模燃燒器（低NOx）之普及啟發。

(二)懸浮微粒污染現況與對策

1.PM物質濃度年平均值推移如圖3-5

 　　　 　圖3-5

資料：環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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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物質環境基準達成狀況如圖3-6

　　　 　 　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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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M物質防止對策

(1)針對 PM 物質發生源眾多及複雜性，大氣中化學變

化產生二次生成物之發生機構，高濃度地區環境基

準達成率綜合對策探討環境因素，煙道排出粒子物

質實態調查，及污染預測及削減對策方法檢討等加

強推動進行。

(2)針對微小粒子物質（PM2.5）對健康影響關連性，

PM2.5 測驗法調查性實施及防疫學與動物實驗對

PM2.5物質曝露影響進行調查。

(3)針對積雪地區道路交通工具輪胎按裝鐵鍊，造成道

路損傷及產生大量揚塵污染等問題，致使生活環境

惡化等將立法方式規範於指定地區內使用原則。

(三)SOX污染現況與對策：

1.SOX濃度年平均值推移及環境基準達成狀況如圖3-7

　　　　　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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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OX防止對策

(1)實施SOX排出規制，施設單位的排出規制及工場的

總量管制及削減計畫執行，燃料中硫份含有率基準

之訂定等方式。

(2)發展SOX物質排出低減技術。

(3)重油脫硫使燃料性質改善及工場排煙脫硫裝置普

及化。

(四)心得：

1.從日本大氣污染防制經驗，得知從政府嚴格且直接的

規制及行政指導，產業界充份預測規制內容研究投資

與防制技術開發迅速有效，致對產業所造成大氣污染

防制成功。

2.1993年日本公害對策基本法及環境基本法制定後，進



14

而考慮到都市生活型大氣污染問題，廢棄物焚化爐所

造成Dioxin污染問題，自然生態保護問題，生物多樣

性與地球溫暖化等問題提出具體的對策，並將「環境」

視為一體的觀念，採取「循環」「共生」「參與」及「國

際組織」四原則，期使社會經濟活動對環境負荷降到

最低的觀念，可提供我國參考。

四、水質污染現況

講授時間：九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

講授地點：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講　　師：小野節夫（協會技術部水質課課長）

講授概要：

(一)水質改善對策：就水域（海域、河川域、湖泊等）的水

質污染防止，依中央政府、地方自治體、企業體、居民

四類分別設定改善對策如下：

1.中央政府：

(1)水質污染之環境基準設定。

(2)水域的類型指定（部分委託地方自治體）

(3)水質的測定（委託地方自治體執行）

(4)排水基準設定。

(5)總量規制等。

2.地方自治體：

(1)排水基準的加嚴基準設定。

(2)總量削減計畫策定。

(3)總量規制基準規定。

(4)測定計畫策定。

(5)水質環境基準的水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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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企業體

(1)公害防止設備、設施等之設置。

(2)排出量的抑制。

(3)生產製程的改善。

４.居民：

(1)排水處理設備的整備。

(2)排出抑制。

(3)生活方式的改善。

(二)相關廢水處理技術概要（如附錄二）。

(三)心得：

1.日本水污染之總量管制制度主要著眼於總量污染削減

之管制，訂定目標後分期執行，目前正執行第五次總

量削減管制工作，其亦同時考慮事業廢水及生活污水

防治對策，由二方向進行削減，下水道之建設便成為

積極之防治污染及削減總量之對策，其執行面而言相

當具體及實際，對企業之發展並不會造成重大衝擊。

查我國污染總量之管制執行方式與日本不甚相同。若

規定某地域之污染負荷已超越總量而不允許新的產業

進入排放污水，則我國很多水域皆已超越水體標準，

依規定則企業體不允許新設廠，執行上困難重重，似

可建議參採日本之執行方式。

2.廢水經處理後污泥處置問題，過去大都將其焚化減量

化後，再將其灰燼送管理型掩埋場掩埋，污水下水道

系統或水肥處理場的污泥亦同，但該等污泥實有機

性，理論上可從堆肥方式著手，予以資源化，本方面

技術應加速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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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全球環境因過去過度的開發，致水資源愈加匱

乏，故對於經適當處理的污水，宜研究如何應用於次

級用途的用水，如澆花、灌溉、灑水或地下水補注等

功能，使處理的水能充分應用，減少原水的負擔。

五、廢棄物處理現況：

講授時間：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上午

講授地點：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講　　師：遠藤小太郎（協會技術部次長）

講授概要：

(一)日本政府於平成八年（1996）訂定環境保護五年計畫，

該計畫規劃未來日本垃圾處理將百分之百焚化處理，但

因日本目前廣泛探討戴奧辛污染問題，除成立「戴奧辛

問題對策會議」以為因應。並於 1997.07 制定「戴奧辛

特別措置法」，由國會議員主動立法，屬於緊急性法令。

目前日本戴奧辛類的排出量及目錄該法所訂定排出基

準。及相關收集資料如下：

1.Dioxin問題的歷史

2.Dioxin環境基準

3.日本目前各行業Dioxin排出量及目錄

4.日本「Dioxin特別措置法」概要

5.Dioxin廢水及廢氣排出基準

6.Dioxin環境污染過程概念圖

7.Dioxin化學構造異性體

8.焚化爐全程構造及各部位Dioxin濃度值

9.焚化爐針對Dioxin防制管理基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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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完全燃燒對策，另加強推動廢棄物３R（Reduce,

Reuse,Recycle）體系。

(三)平成十二年（2000）頒布－循環型社會推進基本法，建

立精神與目標，期盼二十一世紀日本社會資源能循環使

用。配合前項基本法之訂定，一併修訂下列法令：

1.廢棄物處理法（厚生省2000.5.26修訂）

2.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通產省2000.5.30頒布）

3.容器包裝再生利用法（厚生省2000.5.30修訂）

4.家庭用電機器再商品化法（通產省1998.5頒布）

5.建設資材再生利用法（建設省2000.5.24頒布）

6.良品廢棄物再生利用法（農林水產省2000.5.30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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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推動形成循環型社會建構之法令體系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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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內容：

1.日本政府推動「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各省廳基於主

管權責努力推動各項資源回收工作，於經費、人力、

效率及維持管理均有明顯之成果。我國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於資源回收或輔導清理之工作較欠缺積極輔導

措施，另因權責分工不明確，資源回收工作似乎已成

為環保署獨立推動，未來應加以釐清各機關權責共同

推動。

2.廢棄物焚化爐產生戴奧辛污染問題，日本採取下列方

式或處理設備防止現有焚化爐產生 Dioxin可供我國

參考。

(1)將靜電集塵器改裝袋式集塵器，並於集塵器前或後

填加活性炭吸附設備。

(2)提高燃燒溫度。（針對流體化床焚化爐戴奧辛污染

問題）另產生的含戴奧辛集塵灰的處理方式如下：

(3)高溫溶融（一千二百度）。

(4)固化處理。

(5)採行廢棄物（垃圾）直接高溫溶融。

六、公害紛爭處理制度

講授時間：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下午

講　　師：楊井貴晴（公害等調整委員會事務局總務課長）

講授地點：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講授概要：

(一)公害紛爭處理制度沿革

1.日本公害紛爭處理制定背景：

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後半時期，經濟高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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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公害如水俣病、痛痛病、氣喘病……等陸續發生，
其公害不僅使民眾財產減少，亦傷害民眾之生命、健

康，導致被害住民與公害發生源之企業間有大規模紛

爭，以往皆以司法之民訴裁判為主，和解太少，才有

公害糾紛處理法之制定。

2.公害紛爭處理法之制定

公害紛爭處理法於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制

定，其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總理府之中央公害審查委員

會，在都道府縣為其所屬公害審查會、連合公害審查

會，處理公害紛爭處理。

(二)公害紛爭處理之手續：由紛爭當事人提出，才受理，其

程序為：

1.疏導：由公害審查委員會及公害審查會之委員中指定

三人為疏導委員，釐清紛爭之問題關鍵，疏導雙方之

紛爭。

2.調停：由公害審查委員會及公害審查會之委員中指定

三人為調停委員，進行調查、分析、判斷，若雙方接

受調停，調停方成立。

3.仲裁：由公害審查委員會及公害審查會之委員中指定

三人為仲裁委員，仲裁乃係雙方當事人有仲裁契約，

由仲裁委員會仲裁判斷，其最終之仲裁判斷與法院之

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4.裁定：由公害審查委員會及公害審查會之委員中指定

三人或五人為裁定委員，分為二種裁定並具有準司法

之性質

(1)責任裁定：係指公害被害人之有無損害賠償責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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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額多寡之裁定。

按公害被害人申請損害賠償之責任裁定（公害

紛爭處理法四十二條之十二），而責任裁定委員得

依申請或依職權調查證據，調查證據時得 命當事

人或參考人出席陳述。 命鑑定人出席鑑定。 命

關係人提出文書或物品並得予以留置。 進入有關

場所檢查文書或物品。 保全證據。 調查證據（公

害紛爭處理法四十二條之十六、十七、十八）。經

裁定委員會為責任裁定時，自裁定書之正本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若未對該責任裁定提起損害賠償訴

訟時，或撤回其訴時，就其損害賠償，視為當事人

間成立與該責任裁定同一內容之合意（公害紛爭處

理法四十二條之二十）。

(2)原因裁定：公害污染行為與公害被害人受害之間有

無因果關係之裁定。

上開所述，無論責任裁定或原因裁定，究其性質，

係屬審判一種，可見裁定委員會具有準司法機關性質。

由上可知公害紛爭處理制度具有下列四大特色：

(1)手續簡單，迅速解決紛爭。

(2)費用便宜，減輕當事者經濟負擔。

(3)各委員具有專門學識及豐富社會經驗，能充份收集

資料，俾能正確解決問題。

(4)各公害紛爭處理機關，將其協調處理之事實，適時

反應至行政機關，以作為政策改善之參考。

(三)公害防止協定之訂定

「公害防止協定」乃針對可能發生公害之企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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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負責人、行政單位及居民間須有協定。

日本之公害防止協定並無法源，僅有道德約束，並

無強制執行力，其乃補充法律之不足，針對企業自然環

境條件而訂定內容，戰前針對土地買賣協定；戰後針對

破壞環境，對附近居民有所補償為協定；目前之協定皆

在防患未然，如一九六四年，橫濱市與橫須賀火力發電

廠訂定之協定，其內容為：（1）當時居民對大氣污染非

常感冒，地方自治團體乃提出必須對大氣管制，避免造

成污染（2）地方自治團體用科學之計算方式核算符合環

境之數據，企業必須符合上開嚴格標準才能設廠，至此

協定始臻完備。由於協定發展之背景係因高度經濟成長

所帶來公害，造成社會很大問題，而國家法律又無法完

全遏阻公害發生，雖公害防止協定無強制力，但日本之

企業非常重視名譽與形象，並且愛護環境，故多數企業

都會訂定公害防止協定並遵守協定內容。

七、環境管理制度

講授時間：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上午

地點：財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講師：岩田修正（協會研修部課長）

講授概要：

(一)日本環境管理規格採國際規格ISO14000系統，由於企業

取得認証後，對於參與政府投標及外銷均有較多機會，

因此在日本有越來越多企業取得認証。

1.大企業－以電氣機械業取得ISO14001環境管理認証較

多，因為電氣輸出歐美如取得 ISO14001認証機會較

多；另 ISO9000 品質管理，以建設事業取得較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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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投標需取得認証的要求。

2.小企業－取得認証之中小企業，多為大企業之衛星工

廠，由於大企業的要求，中小企業不得不取得認証。

3.環境管理認証導入成果：提昇企業形象 ，政府採

構的對象及成為企業中的模範， 員工意識的改革，

企業向銀行貸款時條件比較好。

4.日本取得認証費用如以公司員工 100 人為例約為 400

萬日圓。

(二)日本環境省總合環境相關業務，其編制如下：

1.總合環境政策局：所掌事務環境保全基本政策企劃並

推動、關係行政機關的調整、地球環境保全公害防止

及自然環境的保護、地球環境保全等相關行政機關及

研究機關的經費、公害防止計畫、國土利用計畫、公

害健康被害補償及預防、公害防止事業者負擔相關制

度、環境保全工場立地的規制基準訂定及實施、事業

所排出化學物質及廢棄物量的基準及管理改善、環境

影響評估基準制定及審查、大阪灣臨海地域開發整備

法、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事務、國立環境研究所

及國立水俣病總合研究業務、環境事業團的組織及營

運。

2.地球環境局：所掌業務地球環境保全基本政策企劃及

制訂與推動、地球環境保全相關行政機關事務調整、

地球環境保全相關行政機關的試驗研究經費及試驗研

究委託費分配計畫、南極地域的環境保護、環境保全

溫室效應排出抑制基準等制訂：環境保全臭氧層保護

基準制訂、環境保全海洋污染防止基準制訂、環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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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國際事務總合。

3.環境管理局：所掌事務主要為與人的健康及生活環境

保護相關法令制訂及排出基準、監視、測定等。

4.自然環境局：所掌事務自然環境保護及整備基本政策

企劃及制訂與推動、自然環境保護相關行政機關事務

調整、自然環境優良狀態的維持、自然公園及溫泉之

保護整備等相關業務。

(三)心得：

1.日本企業認証取得家數越多，但對於認証取得後對企

業的營運管理是否有實際的改善，卻需進一步的評

估。

2.日本行政機關對於法令的制訂、實施均相當明確，且

各單位權責劃分亦相當清楚。

八、地方政府大氣污染狀況測定及公害糾紛處理

參訪地點：東京都廳

時　　間：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全日

接待人員：藤原（東京都環境局總務部情報連繫課）

參訪概要：

(一)該局測定內容茲分為

1.大氣污染常時監測：

(1)測定項目（13項目）

環境基準設定項目：NO2、pH、光化學反應物、SO2、CO。

其他項目：NO、風向、風速、溫度、濕度、日射

          量、甲烷、非甲烷性碳氫化合物。

(2)測定地點：住宅地區等設置一般環境大氣測定局

             47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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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沿途設置自動車排出氣體測定局

             35局。

2.有害大氣污染物質監視調查：

(1)測定項目：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重金屬類、多環

             芳香族碳氫化合物計25項。

(2)測定地點：住宅道路等設置一般環境大氣測定局

             12局。

　　　　　　道路沿道設置自動車排氣測定局2局。

　　　　　  其他：　　　　　　　　　    1局。

(3)每月測定1回。

3.相關測定資訊如附錄三。

(二)公害糾紛處理：

１.東京都公害糾紛處理待成立公害審查會，由人格高

潔、見識高者在知事與議會同意任命，由 15 委員構

成；委員需保持政治的中立性，處理對象計有下列 7

種公害。

(1)大氣污染。

(2)水質污染。

(3)土壤污染。

(4)噪音。

(5)振動。

(6)地盤下陷。

(7)惡臭。

2.調停手續主要流程如圖8-1

　　　　  圖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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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紛爭事件處理狀況（1971.4~2000.8）如圖8-2

　　　　圖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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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江東清掃工場見習：

參訪地點：東京二十三區清掃一部事務組合（新江東清掃工

          場）

時　　間：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上午

接待人員：內田光夫（新江東清掃工場管理課課長）

參訪概要：

(一)該場相關設施：

1.處理量：1800 T/日

2.焚化爐：全連續式燃燒式火格子燒卻爐。

　　　　　燒卻量：600 T/24hㄨ3座。

　　　　　發熱量：最高 3200 kcal/kg。

　　　　　　　　　基準 2400 kcal/kg。

　　　　　　　　　最低 1700 kcal/kg。

3.鍋爐：過熱器自然循環式水管。

　　　　蒸發量　最大121 T/24hㄨ3座。

4.污染防治設備：集塵設備、洗煙設備、NOX去除設備、

白煙防止設備等

(二)相關資料如附錄四。

(三)心得：

該場建設規劃時同時考慮到 1.公害防止、2.熱有效

利用、3.建築物景觀等因素，結合周遭公共設施如東京

都夢之島綜合體育館、東京都夢之島熱帶植物館、東京

辰已國際游泳場及江東區家庭熱供給設施，配合位於海

邊環境，全場外牆顏色由淺藍至藍之設計與周邊環境調

和，可為我國都市垃圾處理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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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葛西處理場見習：

參訪地點：東京都下水道局葛西處理場

時　　間：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

參訪概要：

(一)該場係位於東京都江戶川區臨海町，緊臨葛西臨海公園

佔地面積約36Ha，計畫處理人口757,000人，普及率100%

至平成10年該場計畫處理能力為630,000人，處理面積

4,893Ha。

(二)該處理場特色：

1.場地域位於收集區域路盤低位置，使污水幹源流入皆

可到達場地。

2.第一沈澱池下部設有雨水貯留池，第二沈澱池為二層

設計，以增加上層土地利用，且曝氣槽採用深槽。

3.水處理設施上層建造成臨海球技場，提供住民利用。

4.設有污泥處理設施，處理自有污泥外，亦接受中川處

理場、小菅處理場之污泥。

5.污泥經燃燒後，燒卻灰作為建材之利用。

6.臭氣對策設備的設置（沈砂池、第一沈澱池、曝氣槽、

濃縮槽污泥脫水機）

(三)心得：

東京都污水處理場設置理念，除了處理收集地區之

廢污水外，處理過程同時考慮到諸多理念足供我國之參

考概述如下：

1.再生水的利用：河川清潔復育，防災用水利用，缺水

時利用。

2.污泥的利用：輕量細粒材、花瓶等、地磚製造、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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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利用。

3.能量的利用：消化排氣發電、污泥燃燒發電、燒卻排

熱利用、地區冷暖房的利用。

4.其他用途：殘土的利用下水道管內有效利用，上層土

地有效利用。

十一、電力業環境保全政策見習：

參訪地點：橫濱市東京電力（株）橫濱火力發電所

時　　間：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上午

參訪概要：

(一)1.該發電站成立於1962年，逐步擴充且在政府積極推動

環境保護政策實施清潔發電，目前於1998年在原有設

備的基礎上擴建 ACC（改進型聯合循環）發電設備，

達成350萬KW規模。

2.ACC發電使用不含硫分的LNG，故不產生SOX及PM，原

有機組使用原油部分，則設置EP去除粉塵。

3.透過改善燃燒設備，使用新脫硝技術，將NOX抑制到最

低限度。

4.細心考慮排水處理，含製程用水、雨水流入廢水處理

設施處理後排放。

(二)心得：

1.場內空地約有3.5萬平方公尺綠地，種植了6萬棵160

種樹木，提供住民利用，同時設有棒球場、室外遊戲

設施、草坪、人行步道等設施，和地區住民融為一體

的宜人綠地空間，可供我國電場之參考。

2.該電場秉持清潔燃料及節能型發電，使提高其輸出功

率化，熱效率高達49%，如以目前火力發電40%之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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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相比，每年可節省365萬桶原油足可借鏡。

十二、家電製品資源回收見習：

參訪時間：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

地　　點：橫濱市東芝TERM株式會社（Total Environmental

          and Recycling Management）

參訪概要：

(一)TERM公司設立目的針對東芝電器所製造之家電製品從消

費者回收後處理、廢棄或掩場，包含資源物品回收經處

理後再利用。事業活動包括：

1.資源回收

(1)廢塑膠產品回收製造燃料、原料、油化等資源。

(2)廢家電製品之資源回收（OA 機器、醫療機器、金

融機器等）

(3)半導體用包裝材料重新再使用。

(4)個別需要對應。

2.施設工事事業：環境及資源回收事業高度化活用。

3.環境事業：接受委託代為處理。

(1)資源回收中心的管理。

(2)廢水處理設施管理。

4.處理過程採取下列程序：

(1)收集：設立全國性廢家電製品回收體系。

(2)處理：收集、搬運、中間處理。

(3)處分：再生及最終處分。

(二)該公司另設有下列事業部門：

1.環境保全事業：環境診斷、治療。

大氣、水質、土壤污染分析，治療及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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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分析事業：計量証明分析。

3.環境監查事業。

(1)環境監查、支援。

(2)環境教育。

(3)環境情報收集。

(二)心得：

1.東芝TERM公司經營理念秉持對社會貢獻，顧客對企業

的信賴，對人類與社會的尊重及建構企業未來經營風

範等諸項精神，為環境貢獻，同時也為社會建立典範

及企業責任，此一形象可供我國家電製品業者借鏡。

2.公司對環境的努力，不僅提供優良及先進產品外，同

時對廢棄物減量，再資源化的推進，污泥原料化及廢

塑膠燃料化最新技術的活用等提供管道，使一般業者

得以遵守相關法律防止不法丟棄外，也創造了就業的

機會，擴大公司的營運範圍。

十三、千葉縣環保全政策見習：

參訪時間：九月二十八（星期四）全日

地　　點：千葉縣廳

接待人員：竹下正男（千葉縣環境生活部環境生活課副主幹）

參訪概要：

(一)有關千葉縣政府於公害糾紛處理內容概述如下：

1.成立千葉縣公害審查委員會

(1)設置委員會依據千葉縣行政組織條例第28條

(2)委員會固定成員15名，每次任期3年，由下列構

成

　具學識經驗者 5名（一般為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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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或律師　 5名

　社會賢達人士 5名

2.另設立公害調停委員會

(1)會長指定公害審查委員會委員3名組成。

(2)由調停委員長指揮運作。

3.至2000年9月止共調停30案件共50件參加對象，調

停內容為噪音19件、水質污染4件、惡臭案件3件、

大氣污染 1 件、地盤下陷及振動各 1 件，共調停成立

14件佔50%，餘為調停終止或取消調停亦佔50%。

4.調停主要手續及流程如下：

(1)申請前相談：含管轄範圍、手續內容、申請書內容、

代理人選任及所需費用等。

(2)接受申請書：由千葉縣環境生活部環境生活課受

理。

(3)申請受理：送公害審查委員會。

(4)調停委員決定：由會長指定3名調停。

(5)調停程序：含意見聽取、現場會勘、收集資料、調

停委員裁量。

(6)調停成立或停止：調停書製作。

(二)千葉縣政府大氣環境監測內容概述如下：

1.該縣依據大氣污染防止法第22條規定，對縣內各政令

市執行大氣環境常時測定。

2.測定項目：SO2、NO2、CO、光化學物質O3、懸浮微粒。

3.為達成環境基準，分別有下列對策以為因應。

(1)工場、事業場對策。

(2)自動車交通公害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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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游粒子狀物質對策。

(4)大氣污染緊急時削減對策。

(5)光化學反應物發生狀況時對策。

十四、公害健康被害補償制度與預防事業

講授時間：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上午

講師：高藤榮次（公害健康被害健康補償預防協會企劃課長）

講授地點：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講授概要：

(一)前言

日本自一九五六年以來相繼發生四大公害（熊本水

俣病、富山痛痛病、新瀉水俣病及四日市氣喘病），政府

為照顧受害者，於一九六九年訂定「公害健康被害救濟

特別措施法（簡稱救濟法）」，一九七二年訂定「公害無

過失責任法」，一九七三年制定「公害健康被害補償法」，

一九七四年成立「公害健康被害補償協會」，一九八八年

更名為「公害被害補償預防協會」辦理相關業務。

(二)公害健康被害補償制度

1.內容

日本公害健康被害補償制度乃依據「公害健康受

害補償法」而制定，其內容包括補償範圍、對象及種

類，詳述如后：

(1)補償範圍：因空氣污染及水污染致生命、身體及健

康為主。

第一種區域：因空氣污染致慢性支氣管炎、支氣

            管氣喘、氣喘性支氣管炎及肺氣腫者。

(2)補償對象：第一種區域及第二種區域受害者為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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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第一種區域內一定期間以上又罹患上述疾病

者：

由都、道、府、縣知事認定

(3)補償種類：根據受害者情況，依法規定，給予補償，

其補償計有以下七種：

療養給付及療養費

障害補償費

遺族補償費

遺族補償一次補償金

兒童補償津貼

療養津貼

喪葬費

第二種區域：因水污染致新瀉、熊本鹿兒島之水

            俣病、富山痛痛病及島根、宮崎之

            慢性砷中毒者

各項補償費均有一定標準，其中第一種區域之補償

由政府認定並由公害被害補償預防協會承辦補償業務；

另，第二種區域之補償由政府認定並由公害被害補償預

防協會承辦補償業務外，受害者亦可與業者和解或法院

判決而一次補償。

此制度係日本特色，對不特定者有重大解決對策，

亦可縮短訴訟時間，值得我國參考學習。

(三)公害健康被害預防事業制度

1.本制度之基金，乃向排放SO2之業者、自動車製造業（汽

車公會）逐年徵收費用，至八十四年由於基金共計五

百億日元，已不再向業者徵收，其中排放 S02 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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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億日元、自動車製造業（汽車公會）五十億日元

及政府補助五十億日元，此五十億日元可以存銀行、

買國債，但不能買股票，以其孳息為特定地點空氣污

染之用。

2.基金孳息之之運用：本基金孳息之之運用其中由

(1)公害被害補償預防協會實施項目計有：

調查研究：空氣污染致影響健康之綜合研究、低

公害自動車調查研究等。

知識普及：推廣各種運動，如低公害自動車之。

宣導，提昇民眾之知識普及。

研修：針對地方公共團體所從事之事業開班研

修。

(2)地方公共團體實施項目計有：

計畫作成：由協會提供地方公共團體金額，針對

空氣污染地域環境改善作成計畫。

健康相談：由醫師、保健婦相談、指導。

健康診查：以乳幼兒為對象。

機能訓練：以氣喘兒童為對象計有游泳教室、音

樂教室、露營等。

設施等整備：低公害車、醫療機器整備等。

十五、公害防止管理者制度

講授時間：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

講師：鶴崎克也（協會技術部長）

講授地點：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講授概要：

(一)日本公害防止管理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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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日本為了解決公害問題，陸續制（修）

定「公害對策基本法」、「大氣污染防止法」等公害法規，

並於一九七一年制定「特定工廠之公害防止組織健全

法」，規定一定規模以上之製造業、電氣供給業、瓦斯供

給業、熱供給業等事業，應設置環保專責人員，以配合

公害法律之推動，減輕污染，其內容如后：

1.本制度內容即針對「特定工廠」而言，而「特定工廠」

係指：

(1)一定規模以上之

製造業（包括物品加工業）。

電氣供給業。

瓦斯供給業。

熱供給業。

(2)一定規模以上之污染設施其有：

煤煙發生設施。

特定粉塵發生設施。

一般粉塵發生設施。

污水排出發生設施。

噪音發生設施。

振動發生設施。

(二)公害防止組織體系，依事業規模大小，而分設專責人員，

分述如后：

1.公害防止統括者（任務：公害防止全般職務並統括負

責）→公害防止主任管理員（任務：技術上輔佐公害

防止統括者；並指揮監督公害防止管理員者）→公害

防止管理者（任務：業務之技術事項實際責任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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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害防止統括者→公害防止管理者。

3.公害防止管理者。

特定工廠之公害防止組織健全法第三條明定：特定

工廠，其員工在二十人以上者，應選任公害防止統括者

（廠長）一人，督導污染防治之全責，事業主並應於三

十日內，將名單送交地方政府（都、道、府、縣）知事。

另，公害防止管理者之選任，係依特定工廠不同之

污染發生設施及其規模而選任，目前計有(1)大氣第一種

公害防止管理者(2)大氣第二種公害防止管理者(3)大氣

第三種公害防止管理者(4)大氣第四種公害防止管理者

(5)水質第一種公害防止管理者(6)水質第二種公害防止

管理者(7)水質第三種公害防止管理者(8)水質第四種公

害防止管理者(9)特定粉塵公害防止管理者(10)一般粉

塵公害防止管理(11)噪音公害防止管理者(12)振動公害

防止管理者(13)公害防止主任管理者共十三種，明

（2001）年將有關戴奧辛公害防止管理者加入。

大規模特定工廠係指煤煙發生設施，其廢氣平均總

排放量，每小時在四萬立方米以上及廢水平均總排放

量，每日在一萬立方米以上者，應選任公害防止總括者

一人→公害防止主任管理員一人（襄助總括者從事污染

防治業務）→公害防止管理員者三人

小規模特定工廠係指煤煙發生設施，其廢氣平均總

排放量，每小時未滿四萬立方米及廢水平均總排放量，

每日未滿一萬立方米者，應選任公害防止總括者一人→

公害防止管理員者三人。

公害防止管理者資格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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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害防止管理者之資格取得有二種途徑，（一）

須經國家考試合格，（二）參加資格認定講習並取得證書

者。

1.須經國家考試合格

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國家考試，全國分為九個區域

同時舉行考試，一九七一年由通產省實施，一九七一

年委由社團法人產業環境管理協會承辦考試業務，國

家考試任何人均可參加，並無任何限制，至目前為止，

參加國家考試合格者，約計二十五萬人。

2.資格認定講習者

高等學校畢業者，於工場實務經驗七年以上者，

才有資格參加講習，講習時間計二十小時，至目前為

止，參加資格認定講習並取得資格者，約計二十萬人。

十六、參觀大阪府環境保全政策見習

參訪時間：十月二日（星期一）下午

地點：大阪市大阪府環境農林水產部

接待人員：玉利（環境管理課）

參訪概要：

大阪府面積 1,893 平方公里，人口數 883 萬人，人口密

度每平方公里 4,670 人，為了創造民眾舒適生活環境及自然

環境的共生；大阪府訂有以下條例：

(1)大阪府環境基本條例。

(2)大阪府生活環境保護等相關條例。

(3)大阪府自然環境保全條例。

(4)大阪府景觀條例。

上述的條例使大阪府對於環境保護有了法源的依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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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各項計畫推動，如下：

(1)大阪府環境總合計畫。

(2)大阪地域公害防止計畫。

(3)大阪府區域綠地計畫。

大阪府對於公害發生所採取的解決方法及編制如下：

(1)公害紛爭的解決手段

➀ 公害的紛爭由發生地的各市町村公害擔當課受理，並

由苦情相談員邀集陳情人及被陳情人瞭解事實情形，

並進行噪音、振動等測定，以掌握實際情況，並對被

陳情人進行公害防止對策的指導，以解決公害紛爭。

➁ 成立公害審查會及公害調整委員會，由學識經驗豐富

的人士任調停委員，以中立的立場進行調停、仲裁。

➂ 如陳情人對調停結果不滿意，可向裁判所提訴訟。

(2)公害審查會與公害調整委員會的設置

➀ 各都道縣府設置公害審查會，對地區性典型 7 公害相

關的公害紛爭進行調停、仲裁等。

➁ 公害調整委員會，主要對典型 7 公害、水俣病等重大

的健康紛爭、大氣污染、水質污染造成動植物的損害，

金額達 5 億日元以上的紛爭、航空及新幹線的噪音紛

爭，進行調停、仲裁等。

大阪府的公害審查會於昭和 45 年 11 月設置，由律師、

學識經驗豐富人士等15名組成，委員需經大阪府議會同意，

並由知事任命；受理調停或仲裁時，由 3 名委員組成調停、

仲裁等相關措施，但由於往往需時甚久，對於陳情人或公害

防止，是否能適時發揮功效，仍有待商確。

十七、財團法人西淀川公害地區再生促進會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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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時間：十月三日（星期二）全日

地點：大阪市財團法人公害地區再生中心

接待人員：傘木宏夫（總幹事）

參訪概要：

本次參觀由該會理事長森協君雄親自主持，主要說明其

參與公害抗爭運動的經歷、日本的公害經驗公害被害者救濟

運動及該會角色調整情形等。

(一)理事長森協君雄說明其參與公害抗爭行動的原由：

1963 年日本西淀川的午後，小孩在空地上玩球，時

任計程車司機的森協君剛好走過，發現坐在旁邊發呆的

另孩，他好奇的問小孩們：「為什麼他不跟你們一起

玩？」，小孩說：「他有氣喘」，當時他不瞭解氣喘是甚麼

病，直到他到男孩的家，走進屋子看見榻榻米上許多暗

紅色血跡斑點，他驚奇的問男孩的媽媽，男孩的媽媽說：

「每天晚上當他氣喘發作就不停抓」，為了不讓他那麼痛

苦，媽媽就用力在他的背上摩擦，血就這麼滴下來了；

因此他想起來西淀川的路上在白天開車居然要開車燈，

且五公尺內無法辨識前方物體，學校也因濃煙而無法上

課，與這男孩一樣患有氣喘病的小孩都被學校隔離，這

件事情讓他久久無法釋懷。

有遇見那男孩後他就致力於公害患者反污染的抗爭

行動中，直接向工廠抗議，在不斷冒出大量的惡臭濃霧

煙囪下，企業主仍然否認工廠煙囪排出的是有污染的空

氣，並且說：「這些煙霧就像烤鰻魚般好聞」。

(二)日本的公害經驗

日本在1969年以前有關污染的法規都還沒建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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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害團體甚麼都不能做，自從1969年污染防治法實施

後，工廠依然沒將他們的控訴聽進去，「所以我們就將身

上淋上油，坐在工廠門口抗爭，並組織公害患者 200 人

到大阪地方政府前抗議，但因為抗爭時間過長，深夜裡

有很多公害患者氣喘病發，由救護車送走就醫」，就這

樣，終於地方政府同意將公害患者的「健康補償」納入

體制內，在同時公害患者的團體也與日本環境廳研擬全

日本公害患者新的「健康醫療補償法」，此時也是日本反

公害運動最旺盛的時候，他堅定的表示：「除非製造污染

者對其所作所為能負起責任，不然污染是不會停止的，

更別說會有乾淨的空氣了」，西淀川公害患者遂於 1978

年對工業區的污染工廠提出法院訴訟。

(三)日本的公害被害者救濟運動

1995年3月2日打了17年的日本西淀川公害訴訟終

於勝利，判決中不僅對企業主索取39億9千萬日元的「賠

償金額」，更讓當地的9家企業的負責人低頭道歉認錯」，

雖然原告中原有的 519 人已經因公害疾病死了 171 人，

且大多已達高齡，在17年的日子裡多數失去了伴侶，但

他們始終不忘「留給子孫一個未來的藍天及乾淨的空氣」

及「西淀川環境的復建計畫」，他們堅持法院及政府在他

們死前要給一個解決的方案，而忍著身上的痛楚帶著親

屬的遺像死守法院的公正，西淀川案的勝訴，這遲來的

正義正是他們付出了一生青春歲月所換來的最好禮物。

1974 年日本西淀川地區的天空常常被工廠排出的濃

煙所掩蓋，早上曬的衣服到晚上收時已成黑色，在同年

被日本環境廳指為公害地域，為日本第一個被指定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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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地區，當時西淀川的人口有11－12萬人，現在則減

少到 9 萬人，被認定的公害患者多達 7 千人，未被認定

而有類似症狀者不計其數，患者的症狀為：氣喘、氣管

炎、支氣管炎、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呼吸道疾病，

大多數公害患者都還居住在此地生活，現在都已年老並

已納入國家健康保險醫療制度中，而西淀川醫院從一開

始就義務地建立起每一位公害患者的流行病學資料，所

以對公害訴訟有很大的幫助。

(四)岡前女士親身說明其被害情形：

由78歲頭髮銀白神情堅定的岡前女士口中知道：「其

實西淀川的工業區從 1957 年時鐵工廠已在排放廢氣，

1962年時更讓人無法忍受，在1963年時我先生是當時反

公害運動的活躍份子，當時有許多小孩因空氣污染的疾

病而廢學，當時受害者多達 10 萬 2 千人」，岡前先生於

1973年發現得了氣喘，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反公害的

運動，他不願意到醫院接受治療，因此病情逐漸轉壞，

在1986年6月不得不住院治療，並於二週後死亡，死前

已有三年的時間沒能躺著睡覺過，「我看著他死後躺著的

姿勢心想他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

(五)西淀川公害地區再生促進會角色調整情形

該會成立之初是反公害抗爭運動為主要訴求，因為

當時政府對於污染防治相關法令尚未制定完善，且企業

主對於污染防治的意願低落，因此造成相當多的民眾成

為公害受害者，痛苦終其一生且求助無門，後來政府體

認公害的嚴重而制定完善的污染防治法令，公害問題才

逐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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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西淀川公害訴訟勝利，該會亦逐漸改善

其以往抗爭的方式，改為以推動公害地區再生為訴求，

爭取地區民眾的支持，改善生活環境品質，並推動都市

的重新規劃，該會由於長期推動反公害的相關活動，因

此也獲得律師及相關專業人士的認同。

(六)心得：

日本在1960年代公害問題由於政府未十分重視，致

造成民眾成為公害的受害者，雖然已造成相當多民眾終

身的痛苦，但由於隨著政府及企業者的重視，儘力扶平

以往所造成的遺憾，因此傷痛會逐漸消失，但更重要的

是不要重蹈覆策。

十八、神奈川縣環境保全政策見習

參訪時間：十月四日（星期三）全日

地點：神奈川縣環境農政部總務室

接待人員：山田修

參訪概要：

神奈川縣鄰東京都，為船隻進入東京灣必經之地，為了

環境保護的需要，設有環境農政部，其編制計有：環境農政

總務室、環境計畫課、大氣水質課、廢棄物對策課、綠政課、

林務課、水源森林推進課、農業振興課、農地課、畜產課、

水產課等。神奈川縣對於光化學大氣污染緊急時的對應及防

止對策取以下措施：

(一)緊急時的對應

1.常時監視：縣內設有一般環境、汽車排氣監測站計87

站及光化學氧化物監測站計55站，各監測站所監測的

數據與測定局連線，以掌握大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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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報等的發布：每年的4月至10月實施，每日早上

10 時委託日本氣象協會發布，如光化學物質濃度上

昇，且處於高濃度的狀態，由大氣水質課發布注意報

及環境科學中心監視。

3.連絡體制：注意報的發布採傳真及電話連絡。

由公害關係主管課及行政中心連絡以下各單位：

教育廳（通知小、中、高等學校注意）衛生部（通知

保健所等對於受害狀況的掌握）媒體（讓民眾瞭解注

意報的發布）煤煙排出者（要求執行排出量削減計

畫）。

4.排出量削減的要求：要求煤煙排出事業，於光化學注

意報發布後，依削減計畫書減少煤煙排出量。

5.宣導：印發光化學大氣污染發生狀況宣導手冊，以防

止學校兒童受到傷害。

上述緊急時的對應措施，能事先預測污染發生的可

能性，並採取必要的防制協施，使得光化學大氣污染所

造成的傷害能降至最低。

(二)防止對策：

1.一氧化氮防止對策（固定污染源）

對於一氧化氮排出的事業單位採取總量管制，並

改善燃燒的技術及防止設備的設置，以降低污染量的

產生。

2.碳氫化合物防止對策（固定污染源）

碳氫化合物排出主要的發生源為使用厚油、石油

製品、石油化學製品、塗料、印刷、接著劑等。

3.汽車公害防止對策（移動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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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氮及碳氫化合物發生源原主要為工廠或事

業場所，近年來汽車的排出量有增加的趨勢。

(三)心得：

神奈川縣對於污染的防制，除了有完善的法令規定

外，民眾及事業單位對於環境保護的觀念亦有相當的共

識，共同為建立良好的生活環境而努力。

十九、日石三菱精製（株）根岸製油所參訪

參訪時間：十月五日（星期四）上午

地點：神奈川縣橫濱市日石三菱精製根岸製油所

接待人員：渡邊（該所環境管理部）

參訪概要：

(一)對於廠內排水採冷卻水循環使用，以節約用水，並有油

水分離生物處理系統處理廢水。

(二)採用含硫量低的燃料，並設置完善防制設備，以減輕對

大氣的污染。

(三)對於臭氣之控制，除採密閉構造外，並設置脫臭設施。

(四)採用低噪音設備，並於必要場所設置隔音牆，與住宅相

鄰地區，並設有綠帶，以降低噪音對鄰近住宅之影響。

(五)在廢棄物處理方面，進行廠內改善、工業減廢以降低廢

棄物處理成本。

(六)在環境綠美化方面，廠區內普遍植樹木，並設置綠帶，

以降低對廠區四周環境的衝繫。

(七)設置油料回收船，船上除裝設回收設備外，並備有消防

設備；另設置防漏浮纜，以防油輪卸油時原油外洩，阻

止污染面積擴大。

(八)儲油槽四周設有防洩堤，防止因油槽破裂，而使原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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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

(九)建廠時即考慮廠區與鄰近地區高程問題，以防原油外洩

時流入鄰近地區。

(十)廠區設有完善消防體制及編組，並每年舉行消防演練。

(十一)與附近民眾保持良好互動關係，如附近居民有舉辦活

動廠方亦會積極參與；另廠方亦會主動舉辦活動，邀

請附近居民參加。

(十二)遇有大氣污染警報，配合政府依排出量削減計畫，削

減污染排出量，以降低污染程度。

二十、日清製油（株）橫濱磯子工場參訪

參訪時間：十月五日（星期四）下午

地點：橫濱市日清製沺公司橫濱磯子工場

接待人員：河本（該場總務課）

參訪概要：

(一)廠區總面積 233,000 平方公尺，員工 940 人（職員 250

人、子公司270人，協力公司420人）。廠區用地均以填

海造地方式取得。

使用原料大部分均由外國進口，由大型輪船運至該

廠專用碼頭貨。

(二)該廠廢水採海洋放流，每日有專人負責檢驗及操作，政

府單位每年二次至該廠督導。

該廠設有小型焚化爐處理廠內所產生之垃圾，並力

行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以降低處理成本。

(三)對於易產生噪音之設備，均裝設有隔音設備，減低對周

圍居民的影響。

(四)廠區內遍植樹木，以降低工廠硬體設備對環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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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廠內設有棒球場，假日開放供附近居民使用，增加與居

民互動關係。

(六)廢水處理所產生之污泥，經脫水處理後做為有機肥料使

用。

(七)心得：日本事業單位除對污染防制投入大量人力、資金

外，對於綠美化及與附近民眾互動關係亦相當重視，使

民眾能瞭解廠方之作為，降低衝突的發生。

參、結論與建議

一、日本制定「循環型社會基本六法」，法令嚴謹，企業及民眾能

遵守配合，確對未來日本社會勾勒出美好願景，在過度浪費

物質的生活型態，及依賴焚化爐或掩埋等終端處理，確實須

要反省，我國面臨垃圾處埋場興建困難的課題遠較日本為

甚，政府企業體及國民是否應即早朝向循環型社會或生態社

會之生活模式，答案是非常明確的。

二、日本「公害健康被害補償制度」行之有年，且於民間成立「公

害被害補償預防協會」推動此制度，作為民眾、企業體、政

府溝通的橋樑，發揮實質功能，可作為爾後國內推動此項工

作之參考。另設置日本公害健康被害基金，一方面給與因公

害而受損害者補償，另一方面對產業加強執行環境污染預防

工作，對國內減少公害紛爭有頗大助益。

三、日本目前全國各界非常重視戴奧辛污染及防制問題，甚至由

國會主動立法要求企業體及政府所設之大型焚化爐符合相關

規範。各級政府及產業協會積極進行大型垃圾焚化廠戴奧辛

檢測以真正了解焚化廠戴奧辛產生原因，同時進行必要防制

措施，如將靜電集塵器改採袋式集塵設備，對於爐渣與飛灰

的處理進行溶融成電漿等高技術處理之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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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政府與產業界合作共同興建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推動

廢棄物再利用模式，由政府協助技術性可行之處理方式或再

利用技術，促使業者逐步順利運轉，建立良性廢棄物處理市

場，值得我國參考學習。另日本民間產業技術經驗透過交流

或技術轉移以提供我國清除處理業者參考，以提昇我國清理

業者的技術本能與營運管理能力。

五、日本大型家電製品生產公司大部份設有廢家電回收清運處理

體系，如東芝公司設置 TERM 子公司負責回收、清運、處理

該公司廢家電，能力上亦接受其他廢產品之處理，此一制度

係由通產省協調家電製造業者成立共同組合建立回收系統，

尤其將各種廢家電品回收廠先行建設完成後，才命令執行回

收工作，其成效相對增加，如此完整的先期規劃與作業，值

得參考。

六、日本環境保護及污染防制工作之所以有相當成效主要有下列

原因，可做為我國參考：

(一)政府對法令制定相當明確及周延，各權責單位如通產

省、厚生省、環境廳等積極提出對策，規範事業、政府、

地方單位在公害防制相關事務之責任及義務，確立責任

分工以提升行政效率。

(二)由於有多項重大公害案件發生，使政府、事業單位及民

眾對對於環境保護意識趨於積極，且日本一般事業單位

及民眾守法觀念良好，重視團體或個人的企業形象，主

動投入或積極配合政府行政指導，達到事半功倍效果。

(三)事業單位對污染防制方面不吝投入大量人力與基金，政

府亦能予融資成賦稅減免配合，各項污染防治技術不斷

改進更新迅速提供有效設施以降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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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污水下水道系統普及率高，污水處理技術已具有相當的

普遍性及方便性，企業自行處理廢水至嚴格排放標準技術上

是容易取得的。目前主要著力於總量污染削減之管制，訂定

目標及分期執行，下水道之建設便成為積極之防治污染及削

減總量之對策，就執行面而言相當具體及實際對企業之發展

不造成重大衝擊，應可提供我國執行水污染總量管制之參

考。

肆、附錄：日文資料

附錄一：具體的大氣污染防止技術。

附錄二：排水處理技術概要。

附錄三：東京都地區環境監測資料。

附錄四：新江東清掃工場簡介。

附錄五：葛西污水處理場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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